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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 111 年 5 月 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42485A 號令修正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目的：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之自學精神，從而養成學生自主學習 

     之態度。 

三、原則： 

1.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 18 節，且應在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執行

完畢，  

2.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須在開學後2週內向學校提出自主學習計畫，計畫項目應包

括學習主題、內容、進度、方式及所需設備，並經教師指導及家長同意後實

施。 

3. 學生自主學習可安排學科知識、開放式網路課程、專題製作、實察體驗、行動方

案、實作實驗、獨立研究、主題練習與探索、閱讀心得或其他學習活動。 

4. 前項所述各款得安排教師指導學生，教師指導之學生每一學習場域不得低於 12 

人，得合併學習場域執行，指導老師可依週次輪流指導學生，並負起該場域之

學習管理。 

5. 學生進行實作實驗，考量其安全性，應有指導教師在場指導。 

6. 學生進行實察體驗，應考量往返車程，不可因車程延誤其他課程之學習，並須

在計畫中敘明實察之地點及週次。 

7. 學生提出其他學習活動時，學校應考量師資、設備及學生學習之安全性等面

向，據以綜合審查。 

四、輔導管理： 

1.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之申請及審查，辦理原則如下： 

 (1)自主學習計畫以學期為單位提出申請。 

(2)學生於開學2週內提出自主學習計畫申請。 

(3)申請及審查流程如下： 

①學校於課程說明會中，得介紹學校規劃自主學習之內涵及指導教師可指導

之領域範疇，提供學生依其個人興趣擇選。 

②學生經指導教師指導2週後提出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指導教師協助進行項

目及格式審查。 

③項目及格式審查通過者，由學校造冊，並連同申請書送學生自主學習計畫

審查小組，於審查通過後實施。 

(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須於開學後4週內完成，並公布結果、實施。 

(5) 學生自主學習執行情形得列入下次申請時進行審查之參考。



 

2. 學校得視學生自主學習需要，排定指導教師，其指導原則如下： 

(1) 指導學生完成自主學習計畫並提供學生諮詢。 

(2) 審查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之項目及格式。 

(3) 在學生自主學習過程中，掌握學生出缺席情況，並按月檢視學生學習紀錄及

了解進度。 

(4) 協助辦理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檢核學生自主學習執行情形。 

3. 未成班之自主學習，於校內者由相關處室（單位）負責掌握學生之出缺席情況，

至校外者則須事先取得家長同意書，並與學生前往自主學習之單位取得其出缺

席之紀錄。 

4. 自主學習場地由相關單位安排及公告： 

(1) 如學生於學習中，經場地或設備主管單位及指導教師同意後，得使用其他

場地或設備。 

(2) 如須使用實驗室及設備，須由指導教師陪同下進行。 

5.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須遵守學校規範，不得以自主學習為由拒絕參與學校活動。



 


